
環境保護署就  

「申請於青朗公路柏瓏屋苑對出路段安裝隔音屏」

的書面回覆  

有關元朗區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就青朗公路 (柏瓏屋苑對出

路段 )加建隔音屏障的討論事項，環境保護署現回覆如下：  

在規劃「柏瓏」發展項目時，發展商已按《香港規劃標準與

準則》以預計最高交通量作出交通噪音評估，包括由青朗公路的

交通噪音對住宅的影響，並採取了多項噪音緩解措施，包括隔音

屏障、隔聲鰭片、減音露台、及 /或減音窗，以減低附近道路交

通噪音對住宅大廈所造成之影響。因此，所有柏瓏住宅單位的交

通噪音水平均符合載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道路交通噪音

規劃標準，而無需在有關路段加建隔音屏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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